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汉中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汉财办社〔2026〕13号）精神，进一步提升农村困难残疾人劳动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改善残疾人家庭生活状况，结合实际情况，现对本项目进行招标。

二、采购内容：
2026年全县开展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培训人数不少于90名。通过培训确保参训残疾人及家庭成员掌握1门以上就业技能，提升技能水平，增强就业能力，促进残疾人家庭增产增收。

三、采购要求：
（一）培训条件。具有本县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处于就业年龄段（男16-59周岁、女16-54周岁），具备劳动意愿、劳动能力及基本学习接受能力。

（二）培训对象。符合上述条件的以下农村困难残疾人：

1.农村低保户、低保边缘户、脱贫户、易返贫致贫监测户（三类人群）家庭残疾人；

2.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1.5倍的农村低收入残疾人；

3.一户多残、以老养残等特殊困难家庭残疾人；

4.经村（社区）民主评议推荐、镇（街道）审核认定的其他困难家庭残疾人。

符合上述户籍、年龄及持证条件的重度残疾人，其1名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可代为参加培训。

四、工作要求

（一）认真组织，确保质量。

培训机构根据残疾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结合残疾人掌握的技能、自身条件和意愿，科学制定培训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帮助残疾人选择适合投入小、易操作、见效快的种植业、养殖业、家庭手工业等项目，并在技术和市场信息等方面提供有效帮助和服务，提高培训质量，确保按时完成培训任务。培训机构在培训实施过程中，不得向残疾人收取任何费用。强化目标，搞好服务。

（二）规范建档，按时上报。

培训机构要制定具体培训计划、培训方案和管理制度，培训机构应在开班前5个工作日向县残联提交《汉中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开班申请表》、培训方案、教学计划及管理制度等，经县残联初审、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复核同意后方可开班。

加强绩效，确保实效。

培训机构要严格绩效管理，对残疾人就业和发展生产的情况要进行跟踪指导。在项目实施结束时，县残联将与县财政局按照规定，组织验收组对培训机构合同履约情况进行专项验收，完成质量和内容达到方案服务标准才予以通过验收，验收合格后拨付培训资金。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06月30日止。

2、服务地点：根据采购人要求。

3、服务质量：符合行业相关标准和合同约定的相关要求。
4、付款方式： 培训结束，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                                                
5、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未按合同或磋商文件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对乙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乙方的响应文件为签订正式书面合同书不可分割的部分，乙方应履行相应的责任。
